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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主

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为了切实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

记管理工作，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根据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农业

农村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通知》及《山东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为村（社区）股份经济

合作社。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人，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职能。

第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

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职能，负责制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办法，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登记备案机制。

第四条 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统

一印制并核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以下简称《登



记证》）。

第二章 登记申请

第五条 申请登记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内容全面准确、权属关系明晰；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办公地址、组织名称、组织

章程、理事机构、监督机构，财务制度和其他管理制度健全；

（三）组织成员明确；

（四）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条 申请登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填写《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申请表》，由法定代表人或全体成

员指定的委托代理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市农业农村局核

定登记。

第七条 申请登记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四）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批准成立的文件；

（五）成员大会或经成员大会授权的成员代表会议决

议；

（六）成员名册及电子版 word文件；

（七）组织章程及电子版 word文件；

（八）集体经济组织住所证明；



（九）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三章 登记办理

第八条 市农业农村局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

定后，对于符合条件的在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相

关手续，颁发《登记证》；对于申请材料不完整的，责成申

请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对于不符合登记赋码条

件的，给予书面答复。

第九条 登记赋码工作具体由邹城市农村经济经营管

理站办理，对于符合登记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在受

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发放证书。

第十条 《登记证》一证一码，分正本和副本各一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符合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程

序从市农业农村局获得唯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加载在

《登记证》上。

第十一条 《登记证》记载的内容包括：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

（二）类型；

（三）住所；

（四）业务范围；

（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六）法定代表人；

（七）资产情况；



（八）成立日期；

（九）有效期限；

（十）其他需要登记的事项。

第四章 登记管理

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登记证》到相关部门

办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等手续。《登记证》不得伪造、涂

改、出租、出借、转让、出卖和擅自复制。

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

人等《登记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向登记管理部

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农业农村局应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变更手续，发放新的《登

记证》。

第十四条 申请变更登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填

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由原证书所载法

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市农业农村局核

定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申请变更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四）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作出的变更决议；

（五）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及电子版 word文件；



（六）修改后的组织章程及电子版 word文件；

（七）原《登记证》正本和副本、公章；

（八）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改章程未涉及登记事

项的，应及时将修改后的组织章程报送登记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登记证》遗失或者损毁申请补发的，应在

市级以上的媒体上发表因遗失或损毁而作废的声明，并向市

农业农村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及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

意见。

（二）刊登声明原《登记证》遗失或者损毁而作废的报

纸。

第十八条 对于撤村建居，且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旧

村改造全面完成、社会保障和社会事务管理与城市完全接

轨、不具备继续经营运转条件、群众提出注销要求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及因合并和分立需要等情形予以终止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进行注销登记。

第十九条 申请注销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须经成

员大会表决通过，并经市政府审核批准后，及时办理银行销

户手续，向原登记赋码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交回《登

记证》正本和副本、公章。

第二十条 申请注销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市政府批准注销的文件；

（二）成员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



（三）依法清理债权债务的方案、决议及债务清偿情况的

说明；

（四）银行销户证明；

（五）原《登记证》正本和副本、公章；

（六）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一条 邹城市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管

理，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邹城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有效期至 2029年 5月 21日。

附件：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申请表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



附件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申请表

组织名称

类 型 集体经济
成员人

数

成立日

期

住 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
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
区） 号

法定代表人 性别

身份

证号

码

联系

电话

资产情况
集体土地总面积 亩，其中未承包到户的土地 亩；

资产总额 万元；净资产总额 万元，其中资本 万元。

业务范围
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务、财

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

申请单位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

申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正本和副本各一份，赋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

登记机关

审核意见

同意向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登记证书正本和副本各一份，赋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事项变更申请表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478.htm


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住 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盟/自治州） 县（自治县

/旗/自治旗/市/区） 乡（民族乡/镇/街道） 村（路/社
区） 号

变更事项

变更项目 原登记内容 申请变更登记内容

申请单位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

话

申请人声明

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相关规定申请事项变更，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登记机关

审核意见

同意变更，发放登记证书正本和副本各一份。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0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478.htm



